


 

 

 

 

 

 

 

 

 

 

 

 

 

 
 

 

 

 

 

 

台中市新興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製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台中市新興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 



 

台中市新興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章程依據內政部 95 年 6 月 2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4221

號令發布修正「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0 條

規定訂定之。 

本自辦市地重劃區依本章程規定辦理，本章程未訂定者，依市地

重劃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二條：本重劃會定名為「台中市新興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以下簡

稱本會。本會會址設於：『台中市北屯區北屯路 366 號 8 樓之 2』 

第三條：本會重劃區範圍及核准文號： 

一、本重劃區座落於台中市北區、北屯區，包括錦村段、北屯段、

青雲段及建和段、青田段部份土地，面積約 102.5372公頃，

其範圍四至如下： 

東至：台中市生活圈四號道路(軍福路)中心線為界。 

西至：東光路東側為界。 

南至：太平區新光地區區段徵收地籍範圍為界。 

北至：軍福九路道路中心為界。 

二、本重劃區範圍業經台中市政府 100 年 1 月 20 日府授地劃一

字第1000013291號函核定，重劃計畫書亦經台中市政府 100

年 3 月 23 日府授地劃一字第 1000043311 號函核定在案。 

第四條：本章程所稱重劃會係由區內公、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選任之理事會

及監事會為實際執行、監察重劃各項業務所組成。 

重劃會成立後，應將章程、會員與理事、監事名冊、第一次會員

大會及理事會紀錄，送請台中市政府核定。 

 

 



第二章 會員大會 

第五條：本會會員以本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但土地分配結

果公告期滿後，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簿所載土

地所有權人為會員。本重劃區重劃計畫書送經台中市政府核定及

辦理公告期滿日起二個月內，籌備會應訂期通知全體土地所有權

人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重劃會章程、重劃計畫書及互選代

表組成理事會、監事會，分別負責執行業務。 

第六條：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及程序： 

一、由理事長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規定之

作業程序或視重劃業務之需要召開。 

二、經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且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

總面積十分之一以上連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由，請

求理事會召開。但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提案，於一年內不得作

為連署請求召開會員大會之提議事項或理由。 

三、會員大會之召開，重劃會應於開會前七日內將開會時間、地

點通知各會員。會員大會召開均由理事長擔任會議主席，理

事長無法親自出席會議時，得由理事長指派一位會員擔任；

第一次會員大會召開時，則由籌備會代表人或其指派一位會

員為之。 

四、會員大會決議事項應於會後由理事長具名送請台中市政府

備查。 

第七條：會員之權利及義務： 

一、本會會員均有出席參加會員大會審議重劃有關業務及選舉

理事、監事之權利。 

二、本會會員個人所有位於本重劃區內重劃前土地面積應達七

十平方公尺(含)以上者，有被選舉為理事、監事之權利。 

三、本會員皆可享有「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及



其他市地重劃相關法令規定之優惠。 

本會會員應遵守本會章程及市地重劃相關法令規定暨會員大會

決議事項，配合本重劃區辦理重劃，並依法負擔本重劃區內公共

設施用地及重劃費用之義務。 

第八條：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一、通過或修改章程。 

二、選任或解任理事、監事。 

三、監督理事、監事職務之執行。 

四、追認或修正重劃計畫書。 

五、重劃分配結果之認可。 

六、抵費地之處分。 

七、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八、理事會、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 

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規定應提請會員大會

審議事項。 

十、其它重大事項。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

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但重劃前已協議價購或徵收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並按「獎勵土地

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規定原位置原面積分配及依法應抵

充之土地，其人數、面積不列入計算。 

前項所列除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八款外，其餘款項及土地改良物

或墳墓拆遷補償數額、重劃前後地價評議、公告禁止及限制等事

項及起迄日期、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提異議之協調處理結果追

認、參與重劃土地之受益程度認定及抵費地盈餘之處理等事項，

授權由理事會辦理。 

第九條：會員大會舉辦時，會員如不能親自出席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



理。 

第三章 理事會、監事會 

第十條：理事、監事之名額、選任、解任： 

本會設理事 9 人，候補理事 3 人、監事 3 人，候補監事 2 人，均

為無給職，由會員於會員大會採無記名連記法選任之，任期至本

重劃會解散終止。 

理事、監事有下列情節者，予以解任： 

一、 有損本會信譽，經會員大會通過者。 

二、 無正當理由阻擾會務，經會員大會通過者。 

三、 無故連續不出席理事、監事會議達二次以上者。 

四、 理事、監事喪失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者。 

五、 理事、監事死亡時。 

六、 理事、監事自行辭職者，須以書面通知重劃會及主管機關為

之。 

有上述情節發生時，重劃會應於一週內通知候補理事、監事遞補

之，並報請台中市政府備查。 

第十一條：本會設理事長一人，由全體理事互選之，並依相關規定及本會

章程、會員大會之決議事項，執行本重劃區之各項業務，並為

理事會會議之主席及對外代表本會。 

第十二條：理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依本章程之規定召開會員大會並執行其決議。 

二、負責籌措重劃經費。 

三、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額之查定。 

四、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造、驗收及移管。 

五、異議之協調處理。 

六、撰寫重劃報告書。 



七、執行會員大會授權事項。 

八、其它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理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之親

自出席，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行之。 

理事會執行重劃業務時，得視實際需要雇用各種專業人員辦理

或委託法人、學術團體辦理。 

第十三條：監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監察理事會執行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理事執行重劃業務。 

三、審核經費收支。 

四、監察財務及財產。 

五、監察會員大會授權事項之執行。 

六、其它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監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監事四分之三以上之親

自出席，出席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行之。 

第十四條：出資方式及財務收支程序 

一、本重劃區之重劃總費用，由本重劃區理事會先行籌措資金

墊付支應，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

價抵付(抵費地)，如無未建築土地則以繳納差額地價等方

式抵付之。對於抵費地之出售價款、對象及處理方式，授

權理事會全權處理。 

二、本會財務收支程序由監事會審議。 

三、本重劃區於辦竣交接土地及債務清償完畢後，理事會應於

三個月內辦理結算，並送請台中市政府備查後公告。重劃

報告書撰寫完成經台中市政府備查後報請解散本重劃會。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重劃區內應行拆遷之土地改良物或墳墓，其所有權人或墓主

對於補償數額有異議或拒不拆遷及土地所有權人阻撓施工或

地上物所有權人拒領補償費時，由理事會協調處理，協調不

成，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三十一條規

定辦理。  

第十六條：本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未提異議或逾期提出異議者，

依「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之二條規定，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

滿時確定，至提出異議者，經理事會協調處理，如協調不成時，

異議人應於理事會會議協調紀錄送達日起十五日內訴請司法

機關裁判並應同時通知本會，未依限訴請司法機關裁判者，本

會得依原公告分配結果逕送主管機關辦理重劃後土地確定測

量及土地登記。 

第十七條：本章程提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台中市政府核定後實施

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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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新興自辦市地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0 年 6月 4 日上午 9時   

二、會議地點：台中市北屯區東山高中禮堂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四、主管機關列席人員：台中市政府地政局蕭科長萬禧先生、蔡股長雙全
先生 

五、主席：湯明厚先生              紀錄：周國維先生 

六、主席報告宣布開會： 

    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數共 1493 人，土地總面積(土地登記簿謄本面

積)共 101.891080 公頃，目前出席會員人數親自出席 446 人，委任出

席 498 人， 出席人數共計 944 人，占全體會員人數 63.23%，其持有

土地面積共計 64.348145 公頃，占全區總面積 63.15%，依「獎勵土地

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規定，人數已達全體會員二分

之ㄧ以上，其所有土地面積亦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ㄧ以上，現在

宣布會議正式開始。 

    註：會議中會員陸續報到，親自出席 531 人、委任出席 604 人，總出

席人數共計 1135 人，占全體會員人數  76.02%，總出席面積

84.287548 公頃，占全區總面積 82.72%。  

七、重劃業務簡報：略 

八、討論事項： 

案由一：擬定台中市新興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案，提請審議。 

說  明：一、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1 條暨第

13 條規定辦理。 

二、本區重劃會章程草案，業經本籌備會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

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相關規定研擬完竣，計條文 17 條，

本章程未訂定者，依市地重劃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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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台中市新興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報請台中市政府核定，依照台中市新興自辦市地重劃

區重劃會章程內容實施之。  

決  議：本章程草案原第 10 條：「本會設理事 9人，『後』補理事 3人，…。」

『後』字因誤繕修正為『候』字，及「有上述『請』節發生時…。」

『請』字因誤繕修正為『情』字。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同意人

數為 951 人，同意人數比例為 63.70%，其所有土地面積為

60.5770897 公頃，同意面積比例為 64.72%(如附提案１表決明細

表)，符合「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規定，

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台中市新興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案，提請追認。 

說  明：一、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1 條暨第

13 條規定辦理。 

二、本計畫書業經台中市政府 100 年 3 月 23 日府授地劃一字第

1000043311 號函核定，並於 100 年 4 月 6 日起至 100 年 5

月 6 日止，計公告 30 日。  

辦  法：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1 條暨第 13 條規

定，提請會員大會追認通過後，按計畫書內容執行本重劃區各項

重劃業務。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追認通過重劃計畫書同意人數為 951 人，

同意人數比例為 63.70%，其所有土地面積為 61.7405624 公頃，

同意面積比例為 65.97%(如附提案２表決明細表)，符合「獎勵土

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規定，照案通過。 

案由三：請選任本重劃區代表組成理事會、監事會，以利執行業務案。 

說  明：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1 條暨第 13 條

規定辦理。 

辦  法：擬選理事 9人、候補理事 3人、監事 3人、候補監事 2人成立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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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監事會，選任後召開理事會選任理事長，並編造名冊及理

事會議紀錄等報請台中市政府核定。 

決  議：一、本重劃區理事、監事之選舉依本會章程規定辦理，選舉前已

將本重劃區理事、監事選舉作業注意事項(如附件)分發各與

會會員並遂條宣讀，無人提出異議，依續辦理候選人報名登

記，領取選票、投票、計票等作業。理事、監事選舉採無記

名連記法投票依得票數高低順序當選理事、候補理事及監

事、候補監事。 

        二、經與會出席會員何炳梓、林永春、林秀霙、徐華亨、張文栢、

張湧杰、梁震鎰、郭弄、陳石炉、曾淑貞、湯明厚、楊榮仁、

葉恒勇、葉焜塗、謝鴻文、羅清輝等 16 人親自報名為理事

候選人，另會員王有田、吳秀玲、林雨滄、林朝炳、徐原益、

梁進誠、陳文傑等 7人親自報名為監事候選人，經投票結果

依得票數由高至低依順序由湯明厚、林永春、徐華亨、謝鴻

文、林秀霙、張文栢、郭弄、陳石炉、羅清輝等 9人當選理

事，梁震鎰、何炳梓、葉恒勇等 3人為候補理事，吳秀玲、

梁進誠、徐原益等 3人當選監事，陳文傑、林雨滄等 2人為

候補監事(如附提案３理事、監事選舉得票統計表)，由主席

當場宣布當選名單，照案通過。 

        二、本會之理事、監事均為無給職，義務協助執行本重劃區相關

之重劃業務。 

九、散會：同日下午 2時     




